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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黄宗羲民主思想’

黄忠晶

(江南大学 法政学院，江苏 无银 2141221

    〔摘要J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提出“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的政治原别，这与擂家传统的

“民贵君枉”说法有根本区别;他明确指出，“官者，分身之君也”，从根本上期及了传统的君巨
观，他称一家之法为昨法之法，而真正的法是天下之法，具有国家宪法的性质;他还提出要“公

其非是于学校”，学校具有现代议会的某些功能。这些都表明，黄宗夜的秒会政治的思想确实

具有民主性，他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驭。

    【关键词〕黄宗羲;《明夷待访录》，民主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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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明夷待访录》是一部奇书。黄宗羲(1610一

1695)在其中全面地阐述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.我
认为，这些思想具有民主的特点，是中国近代史上

民主思想的第一次明确的表述。

    一、“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
    黄宗羲认为.人类社会、国家的原则是:“以天

下为主，君为客，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

也。”“明夷待访录·原君》，以下只注篇名)‘
    这一原则是否可以看作民主思想?有论者认

为不能，其理由有二。一是，黄宗羲说的天下“并不

具有公民社会之含义，并不指‘人民’或‘公民’概

念，而是指君主的江山社硬。君主以江山社径为

重，是不可以解释为民主的.”山按照这位论者的解
释，黄宗羲的话就变成了“以君主的江山社视为主，

君为客”。但这个话本身就是不通的:江山社樱既

然就是君王的，他本人怎么反倒成为“客”了?实际

上，黄宗羲所说的天下决非是指君主的江山社理，

他并不认为江山社翟是君主的。他说:“有生之初，

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也;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.

有公害而莫或除之。有人者出，不以一己之利为

利，而使天下受其利，不以一己之害为害，而使天下

释其害。”(《原君》)这人就是君。然后才有“以天下
为主，君为客”之说。由此可见，黄宗羲所说的“天

下”，是指天下人的天下;君的“为天下”，也就是为

天下人兴利，兴公利，为夭下人除害，除公害.他并

不为自己谋利，也不为自己除害，更不会去占有江

山社径。实际上，黄宗羲所说的天下，就是指天下

的人，也就是与君相对的民，所以他的话也可以改

说成“以民为主，君为客”，这不就是民主思想吗?
    该论者的第二个理由是，“黄宗羲的‘主’与

‘客’应解释为‘贵’与‘轻’、‘本’与‘末’;‘天下为

主，君为客’的命题只是儒学‘民贵君轻’、‘天下为

公’等民本命题的延续”，实际上是“主权在君，而不

在民”。[lJ类似的观点认为，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与

孟子的“民为贵，社援次之，君为轻”的说法没有本

质的差异，“仅仅重复着儒家一直以来的重民、民本

传统”。t幻“，.，

    这一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。“以天下为主，君

为客”的思想与“民贵君轻”的思想有根本的区别。

孟子所说“民为贵，社视次之，君为轻”，是站在天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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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立场上，对他所拥有的人民、土谷之神、诸侯国君

三者的重要性进行比较。由于后两者是可以由天

子根据需要加以变置，而民却无法变置，民作为天

子的资本，比诸侯国君更为重要一些。这里如果说

有民本思想，那也是将民看作资本、本钱，而不是看
作主人、服务的对象。而黄宗羲的“以天下为主，君

为客”，是就夭下的人民和他们的君主之间的关系

进行说明.人民是主人，君是为天下的人民服务的

拼佃客”。这不是民主思想是什么?
    还有论者也对黄宗羲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表示

怀疑，认为“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的说法并不

足以作为黄宗羲具有民主思想的证据。他论证说:

“沼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’的‘主’、‘客’似不应分别诊释

为‘主人’及‘客人’。依文章脉络，‘客’应论释‘佃

客’，‘主，应诊释为‘封建土地制的地主’。君主的
职责就是为天下人民服务，是人民的佃客。而同篇

的‘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。’更明白地

表示君主为天下服务这个意思，而非指客人的意

思。人民的利害是作为佃客的君主的服务内容，而

为君之道亦是怎样将这个‘天下为主、君为客’之传

统保留及发扬光大.”[a1mo)我很同意他对“主”、
“客”比喻性的解释:主是“地主”，客是“佃客”，以及

随之而来的一套说法。但他的论证不是论证了自

己怀疑的正当性，反而驳斥了自己的怀疑，论证了黄

宗羲“以夭下为主，君为客”的思想正是民主思想。

    黄宗羲论及“有生之初，人各自私也，人各自利

也”，对此，有论者说:“梨洲肯定个体这点应无疑

问，至于他是否在价值上会肯定个体自私自利这

点，并不很明显。叮尔105一10，)我认为黄宗羲对此的肯
定是明显的。他在列举许由、务光、尧、舜、禹等人

对于古代君主之位的态度后说:“岂古之人有所异
哉?好逸恶劳，亦犹夫人之情也.”(《原君》)连被人

们视为圣人、圣王的人也免不了好逸恶劳，显然，黄

宗羲对于这种“人各自私，人各自利”的本性、人之

情是持肯定态度的.他在批判“后之为人君者”时
说，他们“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，不敢自利”，“然则

为天下之大害者，君而已矣。向使无君，人各得自
私也，人各得自利也。”〔《原君种显然，黄宗羲认

为，君的作用就是满足天下之人自私自利的欲望，

做不到这一点的君王，还不如没有。这里对“人各

自私，人各自利”肯定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。

    有论者指出:“黄宗羲继承了荀子的‘性恶论，.

他们都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，即使是圣人君

主也不例外，人的各种善行并非其本性使然，而是

后天的人为因素使然。咖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准
确的。荀子明确提出“性恶”的思想，因此要“化性

起伪”;而黄宗羲并没有把“自私自利”说成是“恶”，

反而把对它们的满足说成是君王应该做的事情。

该论者之所以这样认为，大概是把“自私自利”的说

法当成是肯定含有贬义的，实际上黄宗羲用这样的

词语并没有贬义，他只是作一个事实判断而已。

    有论者认为，“在梨洲的构思中，我们看不到私

利的个人放弃权利，委托于君主这类的言论，亦察

觉不到类似主权在民的观念，所以很难断言梨洲有

类似契约论的思想。在梨洲的系统内，君主之为兴

公利除公害之人，似乎是一个先验的赋予，并不涉

及是否由人民委托或拥护的成分。这种解释似乎

更吻合梨洲政治哲学的民本主义."[a](l0。一110，该论
者的意思是，似此，黄宗羲只能算是民本主义，还算

不上以契约论为基础、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.

    我认为，黄宗羲之所以没有明确提出类似契约

论的思想，没有论及人民对君王的委托，是因为，他

所理想的古代社会中，一般的人“人各自私.人各自

利”，没有谁愿意来担任君王的职务，而愿意担任君

王的人必须做到“不以一己之利为利，而使天下受

其利，不以一己之害为害，而使天下释其害，此其人

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。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

已又不享其利，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。，“原

君》)即使像许由、务光、尧、舜、禹这些人类中最优
秀的人，人们普遍认为最适合担当这一职务的人，

也都想逃离这一职务。既然如此，愿意担任这一职

务本身就说明这人是适合于当君王的，因为他自讨
苦吃，愿意为万民作牺牲。所以，选择、委托之类的

事情，在黄宗羲看来就是没有必要的。而且黄宗羲

认为，天子之位的更迭，应该传贤而不是传子，古代

就是这样的，只是到了后来才改变了。(《置相》)传

贤的过程，人民的接受或拥护就有可能发挥作用。

    另外，“民为主，君为客”的思想，虽然并没有直

接论及社会契约，但它隐含着这一思想，或者说，契

约论或人民委托论是其题中应有之义.既然人民
是天下的主人，而君是为天下人服务的佃客，双方

的契约关系应该是这一定位的前提，佃客的身份本

身就具有被雇用或被委托的意思。既然一为主人，

一为佃客，前者对后者可用之，也可解雇之。如果佃

客服务得不好，不令主人满意，主人是可以随时撤换

他的。也就是说，“民为主，君为客”的思想与社会契

约思想不仅不矛盾，其实质是一致的，尽管用语不

同。这就大大超出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局限.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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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“官者，分身之君也”

    黄宗羲通过对于君与臣的关系的论述，进一步

表明他的民主思想.他说:“原夫作君之惫，所以治
天下也。天下不能一人而治，则设官以治之。是官

者，分身之君也。”(《置相》一个人出来当官，做君的

臣，是“为天下，非为君也;为万民，非为一姓也.”

“出而仕于君也，不以天下为事，则君之仆妾也;以

天下为事，则君之师友也。，(《原臣》)

    这些论述对于传统的君臣观是一个根本的颠

覆.传统的君臣观，君为臣纲，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

不死”，臣实际上是君的仆妾。君让一个人做官.是

对他的恩典，他就应该是为君卖命，“以谓臣为君而

设者也;君分吾以夭下而后治之，君授吾以人民而后

牧之，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寨中之私物。今以四方之
劳扰，民生之憔悴，足以危吾君也，不得不讲治之牧

之之术;苟无系于社被之存亡，则四方之劳扰，民生

之憔悴，虽有诚臣，亦以为织芥之疾也。”(《原臣))

总之，传统的为臣之道，认为只应该对君负责，而不

需对天下人民负责，因为臣是从属于君的。

    而在黄宗羲这里，君臣之间完全是平等的。臣

也是君，是分身之君。臣不是君的仆妾，而是君的

师友。这原因在于，君和臣都是为天下做事，为天

下的人民做事。他说。“君臣之名，从天下而有之者

也。吾无天下之责，则吾在君为路人。”如果我不为

天下做事，君就根本管不着我，两者形同路人。他

指出，如果说官职是分等级的，那么君也在这一等

级之中，天子之位应列于卿、大夫、士之间，而不是

超越于所有等级之上。(《置相》)也就是说，君与百

官并无质的区别。

    从礼节来讲，黄宗羲指出，在古代，臣拜，君必

答拜。两者关系是对等的。到了秦、汉以后，不再

是这样。但垂相来见夭子.天子如果是坐在椅子

上，还是要站起来迎接他。如果坐在车上，还是要下

车来迎接。后来连宰相也不设了，天子就不需对任
何人表示礼貌和尊重。(盆t相》)这徉一来，至少在

礼节上，就完全丧失了君臣平等相待之意，君王高高

在上，群臣甸甸在地，越来越像是君的奴仆和侍妾。
    基于君臣平等的原则，黄宗羲所设想的行政方

式是:“宰相一人，参知政事无常员。每日便殿议
政，天子南面，宰相、六卿、谏官东西面以次坐。其

执事皆用士人。凡章奏进呈.六科给事中主之;给

事中以白宰相，宰相以白天子，同议可否。天子批

红;天子不能尽，则宰相批之，下六部施行。”“置

相》)由此看来，这一议事过程并非天子一个人说了

  26

算，而是天子和宰相共同商议决定，由天子作出批

示;天子不能都批示的，由宰相作批示，然后交六部

施行。奏章的进呈，批示后的交办，都要经过宰相。

而且宰相下面有一整套工作班子:“宰相设政事堂，

使新进士主之，或用待诏者。”二 四方上书言利弊

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，凡事无不得达.”(《置相”

    有论者评论黄宗羲的设想说:“设立宰相，是一
种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.但它并不是责

任内阁制.因为皇帝仍然大权在握，仍然是名符其
实的国家元首。”〔习我认为黄宗羲所设想的宰相，有
些类似于责任内阁制的行政首脑，是掌握实际权力

的;而天子更多的是一种国家元首的身份，相对于

宰相来说，并非真正掌握实权.黄宗毯之所以强调

宰相在政务中的作用，而虚化天子的实际权力，是

基于长期以来“夭子传子”的现实。他说，古代天子

不传子而传贤，他对待天子这个位置，就像对待宰

相一样— 宰相是传贤而不传子的。但“其后天子

传子，宰相不传子;夭子之子不皆贤，尚赖宰相传贤

足相补救，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.”(《置相”天

子传子，不能保证都是贤的，而宰相传贤，可以有此

保证。而国家政务的实权是掌握在宰相手中，这样

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天子传子带来的缺陷和

不足。

    有论者说:“黄宗羲很有些迷信宰相的作用，

“一宰相的地位再高、作用再大，他的从政经历也
是从‘取士’开始的，除了天子，官场中的角色哪个

不是由‘媳妇熬成婆’的?宰相也不例外。另外‘取

士’、‘用士’的工作虽然表面上是六部及宰相的行

为，但宰相、六部不过是天子的师友和事务代理，而

取用士人的真正主角还是天子。”[幻哪盯以此说明宰
相并不具有真正的最高政治权力.此论似不正确.

关于取士，黄宗羲说:“登第者听宰相鉴别，分置六

部各衙门为吏，管领薄书。拔其尤者，仿古侍中之
职在天子左右，三考满常调而后出官郡县。又拔其
尤者为各部主事。”(《取士下”这恰恰说明，黄宗羲

主张，用人的实际权力应该掌握在宰相手中，这并

非只是表面上的工作。而天子并不能直接任用士人
为官，所以并不能说他才掌握了取用士人的真正权

力。宰相、六部不仅仅是天子的师友，也是“分身之

君”，即在行使政治权力方面与天子具有相同的地

位.宰相本人从政也是从取士开始，而天子是靠血
缘关系继承的，这并不能说宰相在政治地位上就一

定比天子低下，反而是宰相的优势之所在，因为这
样才可以保证宰相“传贤”，而天子之子则不能保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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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是贤的.

    在论君臣关系时，黄宗羲还明确表示，臣与子
不能并称。也就是说，父子关系与君臣关系是完全

不同的，两者不能类比.父子关系由于血缘是不可

改变的.而君臣关系“其名累变”，如果臣不以天下

为事，他就是君的仆妾，如果以天下为事，他就是君

的师友。(《原臣”有论者就此评论说:“黄宗羲是

中国历史上封建君权制度的坚决反对者，但是他却

不反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家族制度，原因是他认

为‘父子一气，子分父之身而为身.故孝子虽异身，

而能日近其气，久之无不通矣’。”闭娜，)我认为这一
评论是对黄宗羲思想的误解。将父子关系与君臣

关系完全分开，认为两者毫不相千，这就从根本上

颠扭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等级制度.
中国历史上的君权制正是建立在宗法家族制度的

基础之上的，怎么能说黄宗羲反对前者而不反对后

者呢?至于他所说的“父子一气，子分父之身而为

身。故孝子虽异身，而能日近其气，久之无不通

矣”，不过是说父子之间由于遗传而有一种天然的无

法改变的联系，再加上后天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、潜

移默化，可以导致父子之间心灵的沟通。这是对亲

情的如实描述，跟“宗法家族制度"有什么关系?

    三、“天下之法”与“一家之法”
    在论及法的向题时，黄宗羲说:“三代以上有

法，三代以下无法."(《原法”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

二帝、三王都不是为一己立法，而是为天下立法.

而三代以下，“后之人主，既得天下，唯恐其柞命之

不长也，子孙之不能保有也，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.

然则其所谓法者，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。.

“原法”两者立法的出发点根本不同，所以说一个
有法，一个无法.黄宗羲的意思是，君主为一己、一

家的目的立法，这种法律就不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;

只有为天下人的利益立法，才是正当的，有效的。

    三代之法的特点是无法之法:“三代之法，藏天

下于天下者也;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，刑赏之权不

疑其旁落，贵不在朝廷也，践不在草莽也。在后世

方议其法之疏，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，不见下

之可恶，法愈疏而乱愈不作，所谓无法之法也。”这

是对“为天下立法”的具体说明.由于立法是为天

下之人而不是为君王自己，法并不是君王章来对付

老百姓的，而是协调百姓之间的关系，共求大利，所

以不需将法律弄得十分细密严苛，只需简约明了即

可。这一法治环境就显得十分宽松和谐，因为它不

是建立在君民对立的基础上，而是体现了两者根本
利益的一致。

    这里可见的是，黄宗羲不仅取用了儒家传统的

民本主义思想，还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道家、老庄

无为而治或无为不治的思想，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
一起，形成了一种新的法治观，对于传统思想是一

个 突破 。

    而“后世之法，藏天下于筐健者也;利不欲其遗

于下，福必欲其敛于上;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，而又

用一人以制其私;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，而又设一

事以防其欺。天下之人共知其筐鲤之所在，吾亦鳃

鳃然日唯筐筐之是虞，故其法不得不密，法愈密而

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，所谓非法之法也。”(‘原

法》)三代以下之法，一育以蔽之，是一个私字，是为

帝王一家立法。法是君王拿来维护自己一家的利

益、对付臣下和百姓的工具，因此，越是细密严苛，

对君王就越有利.但这一做法只是君王自己的一

厢情愿.因为这个一家之法是建立在君民对立、为

君王一家牟利、损害百姓和天下之大利的基础上，

其法越是细密严苛，这种对立状况就越是剧烈，所

以黄宗羲说，天下之乱就生于这一非法之法中。一

家之法乃非法之法、是乱世之源的说法，是对传统

法家思想的彻底摒弃。

    在法的问题上，黄宗羲还对荀子所谓“有治人

无治法”的说法提出批评。他针锋相对地提出:“有

治法而后有治人。，(《原法》)天下之人都在“非法

之法”的掌控之中时，即使有治世之能人，他可能发

挥的作用要受到极大限制，只能在这一范围做一些

小修小补，于大局则无济于事。在没有“治法”的条

件下，任何“治人”都不可能力挽颓势.天下大乱是

不可避免的，只是或迟或早的问题。如果先王之法

即天下之法存在，即使施行法律的人或有不当，只

要他不敢从根本上推翻这一大法，对于天下的危害
就不会太大，而且是有办法避免的。

    有论者对黄宗羲的天下之法评论说:“既然‘天

下’并不具有公民社会之含义，‘天下之法’也就不

可以被理解为体现‘公意’的法律;况且，‘天下之
法夕建基于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，它最终还要绝对

地服从于君主的权力.因为黄宗羲并未赋予人民

以立法权，所以，他所谓的三代之法即天下之法，只

是仁君所立授之于民的，而非天下之民所立授之于

君的。‘天下之法’的实质并不是‘人民为人民立的

法’，而是‘君权为人民立的法’。呵门

    我认为，黄宗羲说“天下气就是指的“天下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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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”、天下人民，这就相当于西方所说“公民社会”，

“天下之法”应该被理解为体现“公意”的法律，它是

一个国家的大法，具有宪法的性质.其最根本之

点，是明确指出这个社会是“民为主，君为客”，君的

职责是“所毕世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”。黄宗羲确实

没有明确谈到人民立法权的问题，从这个角度看，

也可以说“‘天下之法’并不是‘人民为人民立的

法’”，但这并非该法的“实质”，而只是该法产生的

程序;该法的实质应该是体现了公意即人民的意志

的，因为它的根本点是为人民谋利益。

    “天下之法，，固然不是“人民为人民立的法”，但

也并非像该论者所说，是“君权为人民立的法”，是

“建基于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，它最终还要绝对地

服从于君主的权力”.我认为，黄宗羲的天下之法，

是人类社会本然存在的法则，先于君、民而存在的，

并非是君发明而“授之于民”。许由、务光、尧、舜、

禹这些圣人、“仁君”，没有一个是创立这一根本大

法的;这个法也并非其“个人道德品质”所至。因为

不堪君的职责之苦，他们都想逃避这一根本大法所

规定的君的职责;但他们都不得不服从于这一根本

大法，而不是这个天下之法“绝对地服从于”他们。

既然如此，也就不存在由谁来立法的问题了。’
    《明夷待访录》中没有论及人民立法的问题还

有一种可能。黄宗羲的学生全祖望在该书的跋中

说:“原本不止于此，以多嫌讳弗尽出。”也许还有不

少比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更为激进的思想，由于“嫌

讳”而没有刊印出来，其中包含人民立法的思想。
这是一种不应该完全排除的可能性。

    四、“公其非是于学校”
    对于学校功能、作用的看法，是黄宗羲民主思

想的一个重要内容.他说:“学校，所以养士也。然

古之圣王，其意不仅此也，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

学校，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。非谓班朝，布令，养
老，恤孤，讯截，大师旅则会将士，大狱讼则期吏民，

大祭祀则享始祖，行之自辟雍也。盖使朝廷之上，

间阎之细，渐摩濡染，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;天子之

所是未必是，天子之所非未必非，天子亦遂不敢自

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.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

事，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。”“学校》)这就把学
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说得十分清楚了。

学校不仅是养士的地方，还要让“治天下之具”都出

于学校。天下的大是大非，不是天子说了算，而是
公之于学校。两者的意见相冲突时。以学校的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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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准。

    黄宗羲还说:“太学祭酒，推择当世大儒，其重
与宰相等，或宰相退处为之。每朔日.天子临幸太

学，宰相、六卿、谏议皆从之。祭酒南面讲学，天子
亦就弟子之列。政有缺失，祭酒直言无讳。”(《学
校矜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同时是议政机构，在社

会政治结构中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。它虽然没有

任何行政权，但在天下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有最终裁
定权，“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

校”，在这一点上，学校的权力高于天子.从地位上

说，太学祭酒与宰相相当。讲学时，天子必须就弟

子之列而恭听太学祭酒讲学，而太学祭酒所讲并非
纯粹学术问题，而是根据“天下之法”对国家政治上

的“缺失”提出批评意见。这实际上是在对行政权

进行监督。黄宗羲所说的太学类似于现代议会，而

太学祭酒则类似于议会议长的角色。

    有论者认为，黄宗羲关于学校的言论表明，他

“有明显的政治文化精英主义的倾向”，其“仍然支

持尊卑上下，垂直层级的政治关系，是比较明显

的”。[3j(l1’)就强调学校、太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

作用而言，说黄宗羲有明显的政治文化精英倾向，

是可以成立的。但以此作为他支持尊卑上下、垂直
层级的政治关系的根据，则是不能成立的.太学祭

酒讲学，天子也须恭处弟子之位;天子之非是不再

是公认的非是，他也必须以学校之非是为非是;君

王唯我独尊的状态有了根本的改变。就国家最高

政治人物而言，君王、宰相、太学祭酒三者之间根本

不是什么尊卑上下、垂直层级的关系，而是相对平
等、相互牵制和制约的关系。

    一些论者认为黄宗羲并不具有民主思想的一

个理由是，他并没有否定君主制。有论者说:“梨洲

在论述君道时，同时明确地肯定了君主制度，他并

没有反对君主制，而是批判不依君道的君主.因

此，将梨洲政治思想视为通向民主的论释未免有点

草率.”tsJ(110)类似的观点说:“?黄宗羲所批判的是
‘恶’政治，即君主专制，并无意否定一般意义上的

君主制.恰恰相反，他是以‘善’的君主制作为政治
理想的.因此，黄宗羲的思想不可称为民主思想。”

阳我认为这种观点有一个根本的误区:即仅仅从字
面上理解“君”的意义。黄宗羲所说的古之人君，已

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君主。最根本的地方就是，他
是人民的佃客，也就是公仆，他并不谋求一己之利，

而是谋求天下人之利，其毕世经营者，为天下也，也

就是为天下的人民服务.说黄宗羲只是批判君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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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制，而不否定一般意义的君主制，我认为这是一
个不通的说法.君主制的特点就是专制，君主专

制，即国家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，君主一个人说

了算。如果不具有这一特点，即使挂一个“君主”的

名义气恐怕这一政体也不能说是君主制，例如“光荣
革命”后的英国。按照我们上面所分析的，黄宗羲

所说的君主或天子，国家权力并非掌握在他一个人

手中，他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:在政权体制内，有诸
臣特别是宰相对他权力的制衡;在政权体制外，有

学校、太学、太学祭酒对他所作所为的监督，他不可
能再行使专制的权力。

    有论者说:“像黄宗羲《明夷待访录》对君主专

制的批评与斥责，其实未必像一些学者所说，有这

么自觉的民主思想或所谓的启蒙意识，倒可能主要

是基于明亡的激愤、痛苦与反思，所以并不见得是

理性的分析而是激烈的痛斥。”[7](刁叫黄宗羲对君主

专制的批评是否自觉，其分析是否理性，读过《明夷

待访录》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。我想说的

是，“理性的分析”与“激烈的痛斥”是可以并行不

悖、同存于一体的。明朝的灭亡确实给黄宗羲带来

“激债、痛苦与反思”，但不仅于此，它更给黄宗羲带

来自由思想和理性分析以及表达这种思想和分析

的机会:明王朝已经无法管他了。而他也不承认清

王朝有管束他的权力。客观的条件再加上主观表

达的意向，遂使‘民夷待访录，这一奇书得以诞生。

当然，他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自由也不是绝对的，全

祖望在该书“跋”中的话就说明了这一点。

    有论者说，黄宗羲关于君王、官员、法令、学校、

土地制度的论述是其理想社会构想，“充满了乌托
邦式的空想”，“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，是根本不能

实现的”.[叨翎，这些论述是黄宗羲的理想，也是他的
原则;即使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根本不能实现，作

为一种原则，不仅只是一种空想，对传统社会有着十

分深刻的批判意义。即使到了现在，对于我们，黄宗

羲的社会思想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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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Huangzong元putforwardpoliticalp‘nciplethat“peoplearethefirstandtheemperoris
thesecond，，inhisMingyiDaifangLu:AMingBarbarianwaitingforavisitor，whichisbasicallydif-
ferentfromtheConfuciusideathat.emperoristhefirstand thepeoplearethesecond”.Huang

20昭滋clearlypointedoutthat.Acadreisanotherpartoftheemperor.，whichbasicallydeniedthe
traditionalideaoftherelationshipbetweenanernperorandacadre.Hepointedoutthattbe1awsmade

byonepartyarenotreallylaws.however.reallawsshouldbethelawsofawholecountryandhave

thecharacterofacountry’sconstitution Healsopointedoutthat.therightandwro昭shouldbe

judgedbyschools.andthatschoolshavesom。functionsofamodernparliament.Theseindicatethat
HuangZongxisocialandpoIiticalthough七sreallyhaddemocraticcharacterandheisapioneerofChina

moderndemocraticthought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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